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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波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文 件  
 

甬建发〔2021〕11 号 
 

 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规范全装修商品

住宅项目无障碍设施配套建设的通知 
 

各区县（市）、功能园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，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住宅项目无障碍设施建设，切实保障残疾

人的合法权益，现就进一步规范全装修商品住宅的无障碍配套建

设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统一配置标准。由于《宁波市城市无障碍设施设计导则

（试行）》（2012 甬 JZ-02）与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（GB50763-2012）

在无障碍住房配置标准上存在差异，为便于操作和执行,明确房

地产开发住宅项目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应严格按照《无障碍设计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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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》（GB50763-2012）的“居住建筑应按每 100 套住房设置不少

于 2 套无障碍住房”规定执行。 

二、明确装修要求。全装修商品住宅项目，建设单位应征求

购房人关于无障碍住房需求意见，通过和实际购房人在《商品房

预售合同》附加条款约定，明确无障碍住宅属性。已预售的无障

碍住房实际购房人要求本户住宅装修改为非无障碍户型的，建设

单位可根据《商品房预售合同》附加条款约定，将该户装修变更

为非无障碍户型。已预售的无障碍住房实际购房人要求本户住宅

装修仍按无障碍住房不变的，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《无障碍设计

规范》（GB50763-2012）等实施装修设计和组织施工，且不得

要求实际购房人另行支付无障碍设施建设部分的相关费用。 

三、加强质量监督。本通知第二条规定限于全装修住宅专有

部分。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国家和省、市规范要求组织施工，不

得降低共有部位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标准。市、区县（市）建设工

程质量监督部门应当加强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质量抽查，确保无

障碍设施建设符合质量标准、达到设计要求。 

本通知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。已开工建设的商品住宅

项目可提前执行。 

 

 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2021 年 2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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